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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四十一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

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

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县级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

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

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

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

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

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

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

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

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县级和乡

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

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

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2、第四十七

条 罢免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

的选民通过。 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

的代表，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 3、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

通过决议，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4、第二十四条 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获得过半数

选票的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

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再次投票

，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

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可以根据在第一

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也可以依照本法规定

的程序另行提名、确定候选人。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不足的名额的另行选举可以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也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进行。 另行选举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时，依照本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5、第

三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

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

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的罢免必须由原选举单位以全体

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或者由原选区以选民的过半数通过。 6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

行一次。 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

的过半数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7、第三十五条

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 股东向股

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

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



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

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8、第七十五条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五人以上为发起人，其中须有过半

数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

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五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 9

、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一

至二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0、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

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 11、第二十二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

，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

律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

表的过半数通过。 12、第四十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

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

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

数通过。 13、第四十六条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

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14、第三

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律案和其他议案，由常务委员会

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15、第四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

选出的代表。 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举单位

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全体组成



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可以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个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被罢免的代表可以出席上述会议或

者书面申诉意见。 罢免代表的决议，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6、第六十四条 

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

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7、第七十七条 澳门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不少于全体议员的二分之一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立法会的法案、议案由全体议员过半

数通过。 立法会议事规则由立法会自行制定，但不得与本法

相抵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18、247、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破产

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应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的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

权总额的半数以上；讨论通过和解协议草案，必须占无财产

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19、54.被执行人在其

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中拥有的投资权益被冻结后，人民法院

可以直接裁定予以转让，以转让所得清偿其对申请执行人的

债务。 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

权，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

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征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予以

拍卖、变卖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

买该转让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不



影响执行。 人民法院也可允许并监督被执行人自行转让其投

资权益或股权，将转让所得收益用于清偿对申请执行人的债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20、第五十九条 合伙企

业解散，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未能由全体合伙人担任

清算人的，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

后十五日内指定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

任清算人。 十五日内未确定清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 21、第十六条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

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半数以上，但是通过和解协议

草案的决议，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债权人认

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在债权人会议作

出决议后七日内提请人民法院裁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